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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附加物质和材料责任免除保险条款 

兹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同意和约定，本保险不承保下列产品、物质、材料或包含这

些物质、材料的产品，无论使用通用名、品牌名、商业名、化学名还是商品名。  

 

（一） 物质群组： 

（1） 高级治疗药品； 

（2） α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； 

（3） 抗癫痫药； 

（4） 全身性抗真菌药； 

（5） 减肥产品； 

（6） 抗帕金森病产品； 

（7） 抗逆转录病毒产品 ； 

（8） 二膦酸盐； 

（9） 钙通道阻滞剂； 

（10） 选择性 Cox-2 抑制剂产品； 

（11） 二氮杂卓、氧氮杂卓和硫氮杂卓； 

（12） 勃起功能障碍产品； 

（13） 降血脂产品； 

（14） 长效 β2受体激动剂； 

（15） 单克隆抗体； 

（16） 神经肌肉阻滞剂； 

（17） 尼古丁依赖产品； 

（18） 预防性疫苗； 

（19） 质子泵抑制剂； 

（20） 类维生素 A； 

（21） 选择性 5-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； 

（22） 5-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； 

（23） 性激素和生殖系统调节剂； 

（24） 类似的生物药品； 

（25） 皮肤美白、皮肤提亮和抑制黑色素形成剂； 

（26） 噻唑烷二酮。 

 

（二） 单一物质： 

（1） 阿立哌唑； 

（2） 右美沙芬； 

（3） 双环维林； 

（4） 麻黄碱； 

（5） 左旋色氨酸； 

（6） 褪黑素； 

（7） 美洛昔康； 

（8） 甲氧氯普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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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 甲硝唑； 

（10） 霉酚酸； 

（11） 伪麻黄碱； 

（12） 苯丙醇胺； 

（13） 利培酮； 

（14） 沙利度胺； 

（15） 茶碱； 

（16） 育亨宾。 

 

（三） 材料： 

（1） 邻苯二甲酸盐； 

（2） 植入式硅胶； 

（3） 乳胶； 

（4） 铅； 

（5） 汞； 

（6） 硫柳汞。 

 

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

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
